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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2021年9月1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私募监
管新规”或“新规”），并公开征求意见。私募监管新规从几个主要方面进一步重申和明确监管要求：1
）规范基金管理人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集团化经营；2）强调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募集的底线；3）明
确私募基金财产投资的负面清单；4）基金管理人及从业人员行为的负面清单。

根据中基协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有关事项的通知》规
定，自2021年1月8日起新设立的私募基金公司应当按照新规要求提交登记申请，即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
在名称中标明“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字样，并在经营范围中标明“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等体现受托管理私
募基金特点的字样；已登记管理人于2021年1月8日后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也应当按照新规要求整改
名称和经营范围

从新规来看，首当其冲的即是对基金管理人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的规范要求。

一、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新要求

私募监管新规明确，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名称和经营范围中标明“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管理”等体现
受托管理私募基金特点的字样。这一要求的主要目的在于统一基金管理人的名称规范，展示机构类型与
主营业务。但是，该要求也可能给基金管理人带来很现实的挑战和困难

二、现行工商注册登记的限制——注册登记难关

在新规之前，根据《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七）》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2018年12
月）》等规定，基金管理人的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应当包含“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等相关字样，满足其一即可。



在目前投资类企业注册登记普遍受限或严控的政策环境下，如果申请设立一家名称和经营范围含有前述
“投资”等字样的企业，通常需要先行经过当地金融办等部门的审批，然后才能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注
册登记。各地金融办等部门审核时可能综合考虑出资人背景、财务情况、管理团队、落地情况等因素，
审核标准与批准条件可能无法非常客观地量化与公示，给申请企业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在实践中，在申请管理人登记之前，关即需要解决投资类企业的注册难题。而为了迈过关，很多企业只
能被迫寻求采取异地注册、收购投资类壳公司等方式解决。

三、新规要求的选择范围收窄——限制更加具体

新规要求基金管理人的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应当标明“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管理”等体现受托管理私
募基金特点的字样。相对于现行规定与要求，新规对基金管理人的名称和经营范围要求进一步提高。原
有规定可以从五个投资类名称中选择其一，但是新规要求则只能选择“私募基金管理”字样，几近没有
选择空间。

根据小智执业中获悉的情况，目前各个省份的工商注册登记系统中可供选择的名称和经营范围字样标准
并未完全统一。在实际注册中，并非所有省份的企业登记系统均可以提供“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
理”的字样供企业选择。目前较为常见的深圳、厦门、珠海、山东等省市，企业注册名称中可以选择“
私募基金管理”的字样。

以厦门自贸区登记操作为例，企业名称可以选择“股权投资基金管理”，经营范围中选择“私募基金管
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在珠海登记操作中，企
业名称可以选择“私募基金管理”，经营范围中有“私募基金管理（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完成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不得开展私募基金业务）”。在山东省各地的登记操作中，企业名称中有“私
募基金管理”字样，经营范围有“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
“股权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管理（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受托进行私募基金管理”
等。

对管理人及实际控制人的要求：

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私募
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和其他私募基金服务机构所提交
的登记备案信息及其他信息材料，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应当按照规定持续履行信息披露和报送义务，
确保所提交信息材料及时、准确、真实、完整。
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私募基金托管
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和其他私募基金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
当配合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如实提供有关文 件和材料，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

从以上各地要求及注册登记操作来看，目前全国各地工商登记系统中规范的名称和经营范围字样并未完
全统一。如果新规要求基金管理人的名称和经营范围必须含有“私募基金管理”等字样的，首先需要证
监会协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整、明确全国统一的登记用语字样，为私募基金管理人提供专属的
“私募基金管理”字样。如果工商登记系统无法为申请企业提供选择，但是证监会又要求申请企业必须
具备此类字样方能申请管理人登记，结果将导致作为市场主体的基金管理人两头受困，不知所措。

因此，从简政放权与便捷企业注册的角度，小智建议仍然按照现有的登记须知要求，将名称和经营范围
限定在现有的五项范围内，不再进一步压缩限制，为申请机构保留一定的选择空间。如果确需统一规范
并且只能使用“私募基金管理”字样的，监管部门与主管部门应当首先进行沟通会商，为市场主体提供
可行的操作方案，统一并衔接登记系统，避免给企业造成实际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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